刑事聲請法官迴避狀
案    號：○○年度○○字第○○號

案    由：○○○○○○

承辦股別：○股

聲 請 人：王○○   男  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生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住    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路○○○○

　  　　　　電    話：（○○）○○○○○○○

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為聲請法官迴避事：
聲請人被　　訴自訴被告○○○○案，由貴院以○○年度訴字第○○○號受理，分
由法官○○審理。經查法官○○與自訴人（或被害人）被　告　○　　○為表兄妹，屬四親
等的血親，依法應自行迴避而不自行迴避。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
1款規定，聲請法官○○迴避。
證物名稱及件數：

一、戶籍謄本一份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○○地方法院刑事庭　公鑒
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具狀人○○○　　簽名蓋章

撰狀人○○○　　簽名蓋章

